附件1
[bookmark: _GoBack]长春市市场主体信用“白名单”企业库申报表
	基本信息
	申报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经营地址
	

	
	企业业务范围
	

	
	企业主营业务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经营指标
	企业总资产
	万元
	其中流动资金
	万元

	
	企业总负债
	万元
	其中借款
	万元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融资要求
	融资方式
	

	
	拟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资金用途
	

	
	贷款类型（抵押/保证）
	

	
	抵（质）押物类型
	

	
	抵（质）押物评估价值
	万元

	
	抵（质）押物描述
	

	信誉情况
	企业信用状况(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失信记录)：

	申请企业声明
	本公司承诺申请材料（包括附件材料）真实，申报资格和条件均符合相关规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有虚假，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同意并授权有关部门查询本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征信记录。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经营指标要以2022年度财务报表为依据填报。

